
	登
记
信
息

情
况
	单 位 名 称
	烟台市工人文化宫

	
	宗旨和

业务范围
	组织群众文化活动，繁荣群众文化事业、职工文化宣传及相关培训、文化经营活动。

	
	住     所
	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118号

	
	法定代表人
	李振伟

	
	经 费 来 源
	自收自支

	
	开 办 资 金
	3.8万元

	
	举 办 单 位
	烟台市总工会

	
	资 质 许 可
	

	依
法
年
度
检
验
检
查
信
息
	(一)开展业务活动情况：
2010年度，我单位在烟台市总党组的正确领导下，认真贯彻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、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和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，按照核准登记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，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：

组建职工艺术团，先后在县市区和大企业进行了18场次演出；五一前夕，职工艺术团还承接了组织、策划烟台市总工会庆“五一”文艺晚会的演出任务，于4月27日晚在市府礼堂为大家呈现了一台主题深刻、意蕴丰富，以歌舞、杂技、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为一体的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文艺晚会。8月份，我们在工人广场承办了市总工会“唱响红歌，赞美劳动”广场红歌大家唱系列活动，组织文艺晚会12场次，播放电影36场次。9月份，我们代表市总工会参加了全省职工歌手大赛，获得一等奖2个，三等奖5个，并获得优秀组织奖，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。12月份，我宫创作的小品《抠老汉》获山东省第六届曲艺小品大赛二等奖。
(二)变更登记的执行情况；无
(三)绩效和受奖惩情况；无
(四)涉及诉讼情况；无
(五)社会投诉情况；无
(六)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、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等重大信息；无
(七)其他需要公开的情况。无

	经
费
收
支

情
况
	上年结余
（万元）
	本 年 度 收 入 （万元）

	
	
	合         计
	其 中 财 政 收 入

	
	0
	438.9
	

	
	本年度结余

（万元）
	本 年 度 支 出 （万元）

	
	
	合        计
	其中，人员经费

	
	21
	417.9
	278


烟台市工人文化宫登记管理信息公开


